
 

 

 

 

 

 

 

香港私人公司 - 变更公司名称之程序及费用 

Hong Kong Private Company – Procedures and Fees for Change of Name 

一、 服务费用 

本公司代办更改香港公司名称手续，费用 360 美元（港币 2,810 元），包含本公司服务费

和政府收费，以及一套新的印章（签名印及小圆印）。 

备注：公司变更名称，包括变更现有之中英文名称，或者增加中文名称或英文名称。 

上述费用不包含文件快递费用。文件快递费用实报实销。 

二、 服务详情 

本公司的之收费包含以下各项服务： 

1、 进行名称查重，以确认拟使用名称是否可以使用； 

2、 确认可以注册后，编制股东大会关于通过更改公司名称的特别决议案； 

3、 编制公司注册处关于公司更改名称的指定表格； 

4、 向公司注册处提交上述改名文件和缴纳相关收费； 

5、 领取改名证书； 

6、 安排刻制公司印制两枚（签名印及小圆印）及支付相关费用。 

  

启源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 号富利广场 21 楼 

电话：+852 23411444  传真：+852 23411414 

电邮：info@bycpa.com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 2018 号 

深华商业大厦 2508 室 

电话： +86 755 8268 4480 

传真： +86 755 8268 4481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A

号光启文化广场 B 楼 603 室 

电话： +86 21 6439 4114 

传真： +86 21 6439 4414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33 号 

国中商业大厦 408A 室 

电话：+86 10 6210 1890 

传真：+86 10 6210 1882 
 

新加坡办事处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1024 

mailto:info@bycpa.com


香港私人公司 - 变更公司名称之程序及费用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2 

 

 

三、 客户需提供之资料及文件 

客户需要提供下列资料集文件： 

1、 拟使用之心公司名称； 

2、 公司章程复印本一份； 

3、 最近期之周年申报表复印本一份； 

4、 最新之股东名册及董事名册。 

如果启源是您的香港公司的公司秘书，则您只需拟使用之新公司名称。 

四、  更改名称所需时间及正式生效时间 

办理公司名称变更需时约 4-6 个工作日。变更名称由公司更改名称证书发出的日期起生

效，而非通过更改名称决议案的日期。 

如果客户可以亲自到本公司签署公司名称变更文件，则最快可以于 2 个工作日完成名称

变更程序。 

五、 香港私人公司变更名称之程序 

1、 先选择拟改用的公司名称。你拟选用的新公司名称，如与香港公司注册处处

长所备存的公司名称索引内的名称相同，将不获注册； 

2、 您把拟使用之公司名称告诉我们，我们于香港公司注册处进行名称查册，然

后跟您确认名称查册结果。如果名称可以注册，接第三步。如果名称不能适

用，您需要重新拟定公司名称，然后我们再次进行查册； 

3、  启源编制变更公司名称的书面决议案，并安排客户签署； 

4、 提交公司更改名称之相关文件予香港公司注册处。（7 天左右）公司注册处

签发公司更改名称证书； 

5、 启源安排领取更改名称证书，同时安排刻制公司印章； 

6、 启源把更改名称证书原件和公司印章快递到您指定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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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改名后所获得之文件 

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更改公司名称文件并或注册后，您可以得到公司更改名称证书

（Certificate of Change of Company Name）。证书上的英文公司名称将以大楷字母列印。 

七、 服务费用支付时间及方法 

当收到您的订单后，我们会发出帐单以便您安排支付变更名称的相关费用。当本

公司确认收妥款项后来，会即刻开始办理相关手续。 

八、 选用公司名称须注意的事项 

1、 公司名称可用英文或中文注册。公司亦可同时注册一个英文名称和一个中文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最后一字须为"Limited"，中文名称最后四字必须为“有限公司”。 

2、 公司注册处不接受以英文字母和中文字组合的公司名称注册。 

3、 在办理更改公司名称前，公司注册处处长在审核拟选用的公司名称时，名称"过份

相似"的因素幷不在考虑之列。因此，你应慎重考虑拟选用的公司名称会否导致另

一间公司提出投诉，以及更改公司名称后，会否导致公司注册处处长发出更改名称

指示。 

4、 如公司名称包含根据《公司条例》第 22B 条发出的命令所指明的字或词，例如"信

托"、"商会"等，必须先获公司注册处处长批准。本公司上述变更公司名称费用并不

适用于需要公司注册处长批准之名称。 


